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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13 日下午 2：30

在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4人，董事武洪才、张

健分别授权委托董事谢华生、钱友京出席会议，独立董事杨宝臣、姚树人、郁俊莉以

通讯方式参加表决；监事于伟、平殿雷、刘增、总经理刘华光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

符合公司章程规定要求。会议由董事长谢华生主持。 

本次会议已于 2015年 8月 3日以书面（邮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2、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取 2015年上半年资产

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 2015 年上半年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8,172,549.22 元，转销存货跌价准备

4,191,729.38 元，转销坏账准备 6,415.24 元，共计调减 2015 年上半年利润总额

3,974,404.60 元。 

3、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机构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更加完善公司职能，结合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

董事会对公司内部组织机构进行了相应调整，调整后的组织结构图见附图。 

4、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因工作调整的原因，公司董事蔡文生、张健、武洪才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董事职务。董事会对蔡文生、张健、武洪才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的勤勉工作

和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现提名刘华光、董培毅、常万凯先生为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董事候选人简历如下： 

董培毅，男，1966年 3月出生，大学专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沧州大化股份

公司聚海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光化车间主任，沧州大化 TDI 公司副总经理、沧州大化



 

TDI 公司总经理兼党总支部书记、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聚海分公司总经理。现任沧

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生产管理部部长。 

刘华光，男，1965 年 11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沧州大化集

团百利塑胶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党支部书记，沧州大化集团新星工贸公司总经理、董事

长，沧州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会计师、财务处处长兼党支部书记。现任沧州大

化联星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沧州大化联星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沧州大化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总会计师、财务部部长。 

常万凯，男，1968 年 12 月出生，大学专科学历。曾任沧州大化集团公司销售处

副处长、沧州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处处长、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处处长

兼党支部书记。现任沧州大化股份公司商务部党支部书记兼销售总监。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5、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经理层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调整部分经理层，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1）因工作需要，刘华光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聘任董培毅先生为公司

总经理。 

2）聘任常万凯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简历同议案 4所附候选人简历。 

6、会议以 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的

议案》； 

为支持公司经营发展，公司控股股东沧州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向公司提供

5000万元的现金财务资助，期限为本款项提款之日起一年内，利率按同期对应档次的

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执行，到期还本付息。本公司对该项借款无需提供相应抵

押或担保。 

由于此项议案涉及到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谢华生、安礼如、张健、蔡文生、武洪

才五人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出具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接受控股股东较低成本的财务资助，有利于充实公司现金流，控股股东

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旨在支持本公司经营发展，体现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发展的大

力支持，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 

2）该交易的交易价格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交易定价是公允的，

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3）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表决该议案时已予以回避，会议审议和表决程序均符合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我公司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金额超过 3000

万元，但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该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7、会议以 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沧州大化新星

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收购沧州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土地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沧州大化新星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为保证公司资产完整性，收购一

直租赁使用的沧州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 

土地证编号 证载权利人 位置 面积（m2） 用途 

沧运国用（2013）第

0935号 

沧州大化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沧州市永济东

路十五中北 

7749.7 工业 

根据沃克森（北京）国际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5年 5月 6日出具的《土

地估价报告》（（京）沃克森【2015】（估）字第 102 号），以 2014 年 12 月 18 日为评

估基准日，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为 496.86 万元，本次资产收购价格为经中国化工集

团公司备案的评估价值 496.86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5%。 

由于此项议案涉及到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谢华生、安礼如、张健、蔡文生、武洪

才五人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出具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本次资产收购暨关联交易公开、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未损害中小股东和公司的利益； 

2）公司对收购大化集团资产相关事宜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公司关联董事对

相关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8、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编号： 2015-28）。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8 月 15 日 

 

 

 

 

 

 

 


